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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
填表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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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中低收入(含低收入戶)老人生活津貼

10730-04-20-2

花蓮縣政府(社會局)公 開 類

月 報 每月終了後15日內編送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單位：人、元

總 計 低 收 入 戶 中 低 收 入 老 人

中 低 收 入 戶

(人數)
身    分
具原住民

人 數 金 額 第1類(高)
第0類(北)、
第1款(省)、

、第2類(高)
第1、2類(北)
第2款(省)、

、第3類(高)
第3、4類(北)
第3款(省)、

未滿1.5倍者
1倍以上~

最低生活費

未滿2.5倍者
1.5倍以上~
最低生活費

項 目 別

人 數 金 額 人 數 金 額 人 數 金 額 人 數 金 額 人 數 金 額 人 數 金 額

合計

總 計 男

女

合計

民眾
一般

男

女

合計

榮民
就養
院外

男

女


